
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
113年度訴字第291號
原      告  鄭美郁  

訴訟代理人  吳明益律師

            彭鈞律師  

被      告  靖祐企業股份有限公司

0000000000000000

法定代理人  王秀霞  

訴訟代理人  邱劭璞律師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董事會決議無效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4年2

月19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　　文

原告之訴駁回。

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。 
　　事實及理由

一、原告主張：原告為被告公司之股東，原為被告公司董事長。

被告公司於民國111年12月22日召開股東臨時會（下稱系爭

股東臨時會）決議通過修改公司章程為一董一監，並當場改

選董事為王秀霞、監察人為黃○義（下稱系爭決議），然系

爭股東臨時會並未通知原告參加，簽到簿雖為原告簽名，但

原告從未看過此份文件，且股東黃○源（持有8,523股）未參

加，系爭股東臨時會紀錄卻記載出席率100%，顯有不實，

應認系爭決議為無效，退步言之，原告、黃○豐、黃○源均

未參加系爭股東臨時會，則王秀霞、黃○義持有股份僅

10,728股，僅佔全部股份28,000股之38.31%，遠低於三分之

二的出席率，系爭決議亦不成立。此外，王秀霞、黃○源於

110年6月30日以存證信函方式請求原告召開董事會，因未獲

原告回應，其等遂以110年10月1日存證信函通知原告、黃○
豐將於110年10月20日上午10時30分召開董事會，該次董事

會決議改選王秀霞為被告公司董事長，然該次董事會主席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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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具董事身分之黃○瑄擔任主席，應屬無效。另王秀霞、黃

○源在上開決議通過後，並未辦理登記變更，仍於111年1月
14日以存證信函通知原告，再次於111年2月11日上午10時召

開董事會決議改選王秀霞為董事長，但該次董事會未記載主

席推選過程，且監察人黃○豐未實際出席，決議應屬無效。

再王秀霞、黃○源又於111年2月17日以存證信函通知原告再

於111年3月9日上午10時召開董事會改選董事長，卻未依照

公司法規定召集董事，故該次董事會決議仍屬無效。對於被

告抗辯訴訟利益部分沒有意見。爰依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
項規定，提起本件訴訟等語。並先位聲明：㈠確認被告公司

於110年10月20日上午10時30分董事會決議無效；㈡確認被

告公司於111年2月10日上午10時董事會決議無效；㈢確認被

告公司於111年3月9日上午10時董事會決議無效；㈣確認系

爭股東臨時會決議不成立。備位聲明：㈠確認被告公司於

110年10月20日上午10時30分董事會決議無效；㈡確認被告

公司於111年2月10日上午10時董事會決議無效；㈢確認被告

公司於111年3月9日上午10時董事會決議無效；㈣確認系爭

決議無效。

二、被告則以：原告有出席系爭股東臨時會，系爭決議既以變更

被告公司章程並改選董監事，原告已非被告公司董事，系爭

決議為有效，原告已不可能回復董事長職位，故系爭股東臨

時會及系爭決議如認有效，其餘三次董事會召集與決議均無

確認是否有效之必要，本件無確認利益等語，資為抗辯。並

聲明：原告之訴駁回。

三、本院之判斷

　㈠按原告提起訴訟，就為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，應有請求法院

判決之必要性，即在法律上有受判決之實質利益，此為權利

保護必要之要件。原告之權利保護要件於起訴時無欠缺，而

於言詞辯論終結時有欠缺者，仍應認原告之訴為無理由。又

股份有限公司之股東會，係由全體股東所組成，依股東之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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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在公司內部決定公司意思之法定必備機關，有瑕疵而得撤

銷之股東會決議，或有無效之情形，若經股東會另以相同之

決議予以追認，或列為新的議案，重行逐案討論決議通過

時，倘後一決議有效存在，則撤銷前一決議並無實益，如股

東提起撤銷前一決議之訴或確認之訴，原則上應認欠缺權利

保護要件（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234號判決意旨參

照）。

　㈡系爭決議成立

　　⒈按公司非經股東會決議，不得變更章程；前項股東會之決

議，應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二以上之股東出席，

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行之，公司法第277條第

1、2項分別定有明文。

　　⒉經查，被告公司於111年12月22日召集系爭股東臨時會，

原告雖否認其與黃○豐出席系爭股東臨時會，惟其等均有

於系爭股東臨時會簽到簿、議事錄簽名（本院卷第83至87
頁），並經被告公司提出正本核對無訛，原告亦於言詞辯

論期日承認此為其親自簽名（本院卷第338頁），堪信原

告應有出席系爭股東臨時會並確認議事錄內容始簽名。至

原告主張係事前簽好備用的，當天我沒有到場，不知道簽

名怎麼來的等語，顯難信為真。是系爭股東臨時會簽到即

出席者為王秀霞、黃○義、原告、黃○豐等4人，共計

19,477股，佔被告公司總股數之69.5%，已高於公司法第

277條第1、2項及第172條第5項所定出席數，堪信系爭決

議已成立，黃○源是否確實出席，均不影響系爭決議成立

之要件。

　㈢系爭決議有效  
　　⒈按股東臨時會之召集，應於10日前通知各股東；選任或解

任董事、監察人、變更章程、減資、申請停止公開發行、

董事競業許可、盈餘轉增資、公積轉增資、公司解散、合

併、分割或第185條第1項各款之事項，應在召集事由中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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舉並說明其主要內容，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；股東會選任

董事時，每一股份有與應選出董事人數相同之選舉權，得

集中選舉一人，或分配選舉數人，由所得選票代表選舉權

較多者，當選為董事；公司法第172條第2、5項、第198條
分別定有明文。

　　⒉經查，系爭決議成立，且議事錄顯示無異議通過討論事

項，即決議通過「修正章程、全面改選董事及監察人」等

議案，有上開股東臨時會議事錄在卷可參（本院卷第87
頁），原告親自在簽到簿與議事錄簽名，堪信原告已全程

參與並同意，議事錄既未見原告表示異議，不論原告是否

曾收受系爭股東臨時會開會通知及事前知悉召集事由，均

不影響系爭決議有效，原告先備位訴之聲明關於請求確認

系爭決議無效或不成立，均屬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

　㈣原告其餘請求確認三次董事會決議無效之部分，經核均係針

對改選被告公司董事長所做之決議，惟被告公司召集系爭股

東臨時會前之三次董事會作成決議後，復於111年12月22日
另行召集系爭股東臨時會，將修正被告公司章程、改選董事

及監察人列為議案，重行決議通過「修正章程、全面改選董

事及監察人」等議案，則原告於系爭股東臨時會所作系爭決

議後，已不具有董事身分，自不可能再擔任董事長，並無受

判決之實質利益，無權利保護之必要。從而，原告先備位請

求確認三次董事會決議無效，乃欠缺權利保護要件，亦應予

駁回。 
四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，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資

料，核與本件判決所得心證及結果均不生影響，毋庸逐一論

述，附此敘明。  
五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：民事訴訟法第78條。 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27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二庭　法　官　邱韻如
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送達後20日內，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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訴理由，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，應於判決送達後

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（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並繳納

上訴裁判費）。

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亦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27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蔡承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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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113年度訴字第291號
原      告  鄭美郁  
訴訟代理人  吳明益律師
            彭鈞律師  
被      告  靖祐企業股份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王秀霞  
訴訟代理人  邱劭璞律師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董事會決議無效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4年2月19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　　文
原告之訴駁回。
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。 
　　事實及理由
一、原告主張：原告為被告公司之股東，原為被告公司董事長。被告公司於民國111年12月22日召開股東臨時會（下稱系爭股東臨時會）決議通過修改公司章程為一董一監，並當場改選董事為王秀霞、監察人為黃○義（下稱系爭決議），然系爭股東臨時會並未通知原告參加，簽到簿雖為原告簽名，但原告從未看過此份文件，且股東黃○源（持有8,523股）未參加，系爭股東臨時會紀錄卻記載出席率100%，顯有不實，應認系爭決議為無效，退步言之，原告、黃○豐、黃○源均未參加系爭股東臨時會，則王秀霞、黃○義持有股份僅10,728股，僅佔全部股份28,000股之38.31%，遠低於三分之二的出席率，系爭決議亦不成立。此外，王秀霞、黃○源於110年6月30日以存證信函方式請求原告召開董事會，因未獲原告回應，其等遂以110年10月1日存證信函通知原告、黃○豐將於110年10月20日上午10時30分召開董事會，該次董事會決議改選王秀霞為被告公司董事長，然該次董事會主席為不具董事身分之黃○瑄擔任主席，應屬無效。另王秀霞、黃○源在上開決議通過後，並未辦理登記變更，仍於111年1月14日以存證信函通知原告，再次於111年2月11日上午10時召開董事會決議改選王秀霞為董事長，但該次董事會未記載主席推選過程，且監察人黃○豐未實際出席，決議應屬無效。再王秀霞、黃○源又於111年2月17日以存證信函通知原告再於111年3月9日上午10時召開董事會改選董事長，卻未依照公司法規定召集董事，故該次董事會決議仍屬無效。對於被告抗辯訴訟利益部分沒有意見。爰依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規定，提起本件訴訟等語。並先位聲明：㈠確認被告公司於110年10月20日上午10時30分董事會決議無效；㈡確認被告公司於111年2月10日上午10時董事會決議無效；㈢確認被告公司於111年3月9日上午10時董事會決議無效；㈣確認系爭股東臨時會決議不成立。備位聲明：㈠確認被告公司於110年10月20日上午10時30分董事會決議無效；㈡確認被告公司於111年2月10日上午10時董事會決議無效；㈢確認被告公司於111年3月9日上午10時董事會決議無效；㈣確認系爭決議無效。
二、被告則以：原告有出席系爭股東臨時會，系爭決議既以變更被告公司章程並改選董監事，原告已非被告公司董事，系爭決議為有效，原告已不可能回復董事長職位，故系爭股東臨時會及系爭決議如認有效，其餘三次董事會召集與決議均無確認是否有效之必要，本件無確認利益等語，資為抗辯。並聲明：原告之訴駁回。
三、本院之判斷
　㈠按原告提起訴訟，就為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，應有請求法院判決之必要性，即在法律上有受判決之實質利益，此為權利保護必要之要件。原告之權利保護要件於起訴時無欠缺，而於言詞辯論終結時有欠缺者，仍應認原告之訴為無理由。又股份有限公司之股東會，係由全體股東所組成，依股東之總意在公司內部決定公司意思之法定必備機關，有瑕疵而得撤銷之股東會決議，或有無效之情形，若經股東會另以相同之決議予以追認，或列為新的議案，重行逐案討論決議通過時，倘後一決議有效存在，則撤銷前一決議並無實益，如股東提起撤銷前一決議之訴或確認之訴，原則上應認欠缺權利保護要件（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234號判決意旨參照）。
　㈡系爭決議成立
　　⒈按公司非經股東會決議，不得變更章程；前項股東會之決議，應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二以上之股東出席，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行之，公司法第277條第1、2項分別定有明文。
　　⒉經查，被告公司於111年12月22日召集系爭股東臨時會，原告雖否認其與黃○豐出席系爭股東臨時會，惟其等均有於系爭股東臨時會簽到簿、議事錄簽名（本院卷第83至87頁），並經被告公司提出正本核對無訛，原告亦於言詞辯論期日承認此為其親自簽名（本院卷第338頁），堪信原告應有出席系爭股東臨時會並確認議事錄內容始簽名。至原告主張係事前簽好備用的，當天我沒有到場，不知道簽名怎麼來的等語，顯難信為真。是系爭股東臨時會簽到即出席者為王秀霞、黃○義、原告、黃○豐等4人，共計19,477股，佔被告公司總股數之69.5%，已高於公司法第277條第1、2項及第172條第5項所定出席數，堪信系爭決議已成立，黃○源是否確實出席，均不影響系爭決議成立之要件。
　㈢系爭決議有效　　
　　⒈按股東臨時會之召集，應於10日前通知各股東；選任或解任董事、監察人、變更章程、減資、申請停止公開發行、董事競業許可、盈餘轉增資、公積轉增資、公司解散、合併、分割或第185條第1項各款之事項，應在召集事由中列舉並說明其主要內容，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；股東會選任董事時，每一股份有與應選出董事人數相同之選舉權，得集中選舉一人，或分配選舉數人，由所得選票代表選舉權較多者，當選為董事；公司法第172條第2、5項、第198條分別定有明文。
　　⒉經查，系爭決議成立，且議事錄顯示無異議通過討論事項，即決議通過「修正章程、全面改選董事及監察人」等議案，有上開股東臨時會議事錄在卷可參（本院卷第87頁），原告親自在簽到簿與議事錄簽名，堪信原告已全程參與並同意，議事錄既未見原告表示異議，不論原告是否曾收受系爭股東臨時會開會通知及事前知悉召集事由，均不影響系爭決議有效，原告先備位訴之聲明關於請求確認系爭決議無效或不成立，均屬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
　㈣原告其餘請求確認三次董事會決議無效之部分，經核均係針對改選被告公司董事長所做之決議，惟被告公司召集系爭股東臨時會前之三次董事會作成決議後，復於111年12月22日另行召集系爭股東臨時會，將修正被告公司章程、改選董事及監察人列為議案，重行決議通過「修正章程、全面改選董事及監察人」等議案，則原告於系爭股東臨時會所作系爭決議後，已不具有董事身分，自不可能再擔任董事長，並無受判決之實質利益，無權利保護之必要。從而，原告先備位請求確認三次董事會決議無效，乃欠缺權利保護要件，亦應予駁回。　
四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，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資料，核與本件判決所得心證及結果均不生影響，毋庸逐一論述，附此敘明。　　
五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：民事訴訟法第78條。　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27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二庭　法　官　邱韻如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送達後20日內，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，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，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（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並繳納上訴裁判費）。
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亦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27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蔡承芳

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113年度訴字第291號
原      告  鄭美郁  
訴訟代理人  吳明益律師
            彭鈞律師  
被      告  靖祐企業股份有限公司

法定代理人  王秀霞  
訴訟代理人  邱劭璞律師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董事會決議無效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4年2
月19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　　文
原告之訴駁回。
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。 
　　事實及理由
一、原告主張：原告為被告公司之股東，原為被告公司董事長。
    被告公司於民國111年12月22日召開股東臨時會（下稱系爭
    股東臨時會）決議通過修改公司章程為一董一監，並當場改
    選董事為王秀霞、監察人為黃○義（下稱系爭決議），然系
    爭股東臨時會並未通知原告參加，簽到簿雖為原告簽名，但
    原告從未看過此份文件，且股東黃○源（持有8,523股）未參
    加，系爭股東臨時會紀錄卻記載出席率100%，顯有不實，應
    認系爭決議為無效，退步言之，原告、黃○豐、黃○源均未參
    加系爭股東臨時會，則王秀霞、黃○義持有股份僅10,728股
    ，僅佔全部股份28,000股之38.31%，遠低於三分之二的出席
    率，系爭決議亦不成立。此外，王秀霞、黃○源於110年6月3
    0日以存證信函方式請求原告召開董事會，因未獲原告回應
    ，其等遂以110年10月1日存證信函通知原告、黃○豐將於110
    年10月20日上午10時30分召開董事會，該次董事會決議改選
    王秀霞為被告公司董事長，然該次董事會主席為不具董事身
    分之黃○瑄擔任主席，應屬無效。另王秀霞、黃○源在上開決
    議通過後，並未辦理登記變更，仍於111年1月14日以存證信
    函通知原告，再次於111年2月11日上午10時召開董事會決議
    改選王秀霞為董事長，但該次董事會未記載主席推選過程，
    且監察人黃○豐未實際出席，決議應屬無效。再王秀霞、黃○
    源又於111年2月17日以存證信函通知原告再於111年3月9日
    上午10時召開董事會改選董事長，卻未依照公司法規定召集
    董事，故該次董事會決議仍屬無效。對於被告抗辯訴訟利益
    部分沒有意見。爰依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規定，提起本
    件訴訟等語。並先位聲明：㈠確認被告公司於110年10月20日
    上午10時30分董事會決議無效；㈡確認被告公司於111年2月1
    0日上午10時董事會決議無效；㈢確認被告公司於111年3月9
    日上午10時董事會決議無效；㈣確認系爭股東臨時會決議不
    成立。備位聲明：㈠確認被告公司於110年10月20日上午10時
    30分董事會決議無效；㈡確認被告公司於111年2月10日上午1
    0時董事會決議無效；㈢確認被告公司於111年3月9日上午10
    時董事會決議無效；㈣確認系爭決議無效。
二、被告則以：原告有出席系爭股東臨時會，系爭決議既以變更
    被告公司章程並改選董監事，原告已非被告公司董事，系爭
    決議為有效，原告已不可能回復董事長職位，故系爭股東臨
    時會及系爭決議如認有效，其餘三次董事會召集與決議均無
    確認是否有效之必要，本件無確認利益等語，資為抗辯。並
    聲明：原告之訴駁回。
三、本院之判斷
　㈠按原告提起訴訟，就為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，應有請求法院
    判決之必要性，即在法律上有受判決之實質利益，此為權利
    保護必要之要件。原告之權利保護要件於起訴時無欠缺，而
    於言詞辯論終結時有欠缺者，仍應認原告之訴為無理由。又
    股份有限公司之股東會，係由全體股東所組成，依股東之總
    意在公司內部決定公司意思之法定必備機關，有瑕疵而得撤
    銷之股東會決議，或有無效之情形，若經股東會另以相同之
    決議予以追認，或列為新的議案，重行逐案討論決議通過時
    ，倘後一決議有效存在，則撤銷前一決議並無實益，如股東
    提起撤銷前一決議之訴或確認之訴，原則上應認欠缺權利保
    護要件（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234號判決意旨參照）
    。
　㈡系爭決議成立
　　⒈按公司非經股東會決議，不得變更章程；前項股東會之決
      議，應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二以上之股東出席，
      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行之，公司法第277條第1
      、2項分別定有明文。
　　⒉經查，被告公司於111年12月22日召集系爭股東臨時會，原
      告雖否認其與黃○豐出席系爭股東臨時會，惟其等均有於
      系爭股東臨時會簽到簿、議事錄簽名（本院卷第83至87頁
      ），並經被告公司提出正本核對無訛，原告亦於言詞辯論
      期日承認此為其親自簽名（本院卷第338頁），堪信原告
      應有出席系爭股東臨時會並確認議事錄內容始簽名。至原
      告主張係事前簽好備用的，當天我沒有到場，不知道簽名
      怎麼來的等語，顯難信為真。是系爭股東臨時會簽到即出
      席者為王秀霞、黃○義、原告、黃○豐等4人，共計19,477
      股，佔被告公司總股數之69.5%，已高於公司法第277條第
      1、2項及第172條第5項所定出席數，堪信系爭決議已成立
      ，黃○源是否確實出席，均不影響系爭決議成立之要件。
　㈢系爭決議有效　　
　　⒈按股東臨時會之召集，應於10日前通知各股東；選任或解
      任董事、監察人、變更章程、減資、申請停止公開發行、
      董事競業許可、盈餘轉增資、公積轉增資、公司解散、合
      併、分割或第185條第1項各款之事項，應在召集事由中列
      舉並說明其主要內容，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；股東會選任
      董事時，每一股份有與應選出董事人數相同之選舉權，得
      集中選舉一人，或分配選舉數人，由所得選票代表選舉權
      較多者，當選為董事；公司法第172條第2、5項、第198條
      分別定有明文。
　　⒉經查，系爭決議成立，且議事錄顯示無異議通過討論事項
      ，即決議通過「修正章程、全面改選董事及監察人」等議
      案，有上開股東臨時會議事錄在卷可參（本院卷第87頁）
      ，原告親自在簽到簿與議事錄簽名，堪信原告已全程參與
      並同意，議事錄既未見原告表示異議，不論原告是否曾收
      受系爭股東臨時會開會通知及事前知悉召集事由，均不影
      響系爭決議有效，原告先備位訴之聲明關於請求確認系爭
      決議無效或不成立，均屬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
　㈣原告其餘請求確認三次董事會決議無效之部分，經核均係針
    對改選被告公司董事長所做之決議，惟被告公司召集系爭股
    東臨時會前之三次董事會作成決議後，復於111年12月22日
    另行召集系爭股東臨時會，將修正被告公司章程、改選董事
    及監察人列為議案，重行決議通過「修正章程、全面改選董
    事及監察人」等議案，則原告於系爭股東臨時會所作系爭決
    議後，已不具有董事身分，自不可能再擔任董事長，並無受
    判決之實質利益，無權利保護之必要。從而，原告先備位請
    求確認三次董事會決議無效，乃欠缺權利保護要件，亦應予
    駁回。　
四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，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資料
    ，核與本件判決所得心證及結果均不生影響，毋庸逐一論述
    ，附此敘明。　　
五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：民事訴訟法第78條。　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27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二庭　法　官　邱韻如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送達後20日內，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
訴理由，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，應於判決送達後
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（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並繳納
上訴裁判費）。
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亦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27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蔡承芳



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113年度訴字第291號
原      告  鄭美郁  
訴訟代理人  吳明益律師
            彭鈞律師  
被      告  靖祐企業股份有限公司

法定代理人  王秀霞  
訴訟代理人  邱劭璞律師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董事會決議無效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4年2月19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　　文
原告之訴駁回。
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。 
　　事實及理由
一、原告主張：原告為被告公司之股東，原為被告公司董事長。被告公司於民國111年12月22日召開股東臨時會（下稱系爭股東臨時會）決議通過修改公司章程為一董一監，並當場改選董事為王秀霞、監察人為黃○義（下稱系爭決議），然系爭股東臨時會並未通知原告參加，簽到簿雖為原告簽名，但原告從未看過此份文件，且股東黃○源（持有8,523股）未參加，系爭股東臨時會紀錄卻記載出席率100%，顯有不實，應認系爭決議為無效，退步言之，原告、黃○豐、黃○源均未參加系爭股東臨時會，則王秀霞、黃○義持有股份僅10,728股，僅佔全部股份28,000股之38.31%，遠低於三分之二的出席率，系爭決議亦不成立。此外，王秀霞、黃○源於110年6月30日以存證信函方式請求原告召開董事會，因未獲原告回應，其等遂以110年10月1日存證信函通知原告、黃○豐將於110年10月20日上午10時30分召開董事會，該次董事會決議改選王秀霞為被告公司董事長，然該次董事會主席為不具董事身分之黃○瑄擔任主席，應屬無效。另王秀霞、黃○源在上開決議通過後，並未辦理登記變更，仍於111年1月14日以存證信函通知原告，再次於111年2月11日上午10時召開董事會決議改選王秀霞為董事長，但該次董事會未記載主席推選過程，且監察人黃○豐未實際出席，決議應屬無效。再王秀霞、黃○源又於111年2月17日以存證信函通知原告再於111年3月9日上午10時召開董事會改選董事長，卻未依照公司法規定召集董事，故該次董事會決議仍屬無效。對於被告抗辯訴訟利益部分沒有意見。爰依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規定，提起本件訴訟等語。並先位聲明：㈠確認被告公司於110年10月20日上午10時30分董事會決議無效；㈡確認被告公司於111年2月10日上午10時董事會決議無效；㈢確認被告公司於111年3月9日上午10時董事會決議無效；㈣確認系爭股東臨時會決議不成立。備位聲明：㈠確認被告公司於110年10月20日上午10時30分董事會決議無效；㈡確認被告公司於111年2月10日上午10時董事會決議無效；㈢確認被告公司於111年3月9日上午10時董事會決議無效；㈣確認系爭決議無效。
二、被告則以：原告有出席系爭股東臨時會，系爭決議既以變更被告公司章程並改選董監事，原告已非被告公司董事，系爭決議為有效，原告已不可能回復董事長職位，故系爭股東臨時會及系爭決議如認有效，其餘三次董事會召集與決議均無確認是否有效之必要，本件無確認利益等語，資為抗辯。並聲明：原告之訴駁回。
三、本院之判斷
　㈠按原告提起訴訟，就為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，應有請求法院判決之必要性，即在法律上有受判決之實質利益，此為權利保護必要之要件。原告之權利保護要件於起訴時無欠缺，而於言詞辯論終結時有欠缺者，仍應認原告之訴為無理由。又股份有限公司之股東會，係由全體股東所組成，依股東之總意在公司內部決定公司意思之法定必備機關，有瑕疵而得撤銷之股東會決議，或有無效之情形，若經股東會另以相同之決議予以追認，或列為新的議案，重行逐案討論決議通過時，倘後一決議有效存在，則撤銷前一決議並無實益，如股東提起撤銷前一決議之訴或確認之訴，原則上應認欠缺權利保護要件（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234號判決意旨參照）。
　㈡系爭決議成立
　　⒈按公司非經股東會決議，不得變更章程；前項股東會之決議，應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二以上之股東出席，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行之，公司法第277條第1、2項分別定有明文。
　　⒉經查，被告公司於111年12月22日召集系爭股東臨時會，原告雖否認其與黃○豐出席系爭股東臨時會，惟其等均有於系爭股東臨時會簽到簿、議事錄簽名（本院卷第83至87頁），並經被告公司提出正本核對無訛，原告亦於言詞辯論期日承認此為其親自簽名（本院卷第338頁），堪信原告應有出席系爭股東臨時會並確認議事錄內容始簽名。至原告主張係事前簽好備用的，當天我沒有到場，不知道簽名怎麼來的等語，顯難信為真。是系爭股東臨時會簽到即出席者為王秀霞、黃○義、原告、黃○豐等4人，共計19,477股，佔被告公司總股數之69.5%，已高於公司法第277條第1、2項及第172條第5項所定出席數，堪信系爭決議已成立，黃○源是否確實出席，均不影響系爭決議成立之要件。
　㈢系爭決議有效　　
　　⒈按股東臨時會之召集，應於10日前通知各股東；選任或解任董事、監察人、變更章程、減資、申請停止公開發行、董事競業許可、盈餘轉增資、公積轉增資、公司解散、合併、分割或第185條第1項各款之事項，應在召集事由中列舉並說明其主要內容，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；股東會選任董事時，每一股份有與應選出董事人數相同之選舉權，得集中選舉一人，或分配選舉數人，由所得選票代表選舉權較多者，當選為董事；公司法第172條第2、5項、第198條分別定有明文。
　　⒉經查，系爭決議成立，且議事錄顯示無異議通過討論事項，即決議通過「修正章程、全面改選董事及監察人」等議案，有上開股東臨時會議事錄在卷可參（本院卷第87頁），原告親自在簽到簿與議事錄簽名，堪信原告已全程參與並同意，議事錄既未見原告表示異議，不論原告是否曾收受系爭股東臨時會開會通知及事前知悉召集事由，均不影響系爭決議有效，原告先備位訴之聲明關於請求確認系爭決議無效或不成立，均屬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
　㈣原告其餘請求確認三次董事會決議無效之部分，經核均係針對改選被告公司董事長所做之決議，惟被告公司召集系爭股東臨時會前之三次董事會作成決議後，復於111年12月22日另行召集系爭股東臨時會，將修正被告公司章程、改選董事及監察人列為議案，重行決議通過「修正章程、全面改選董事及監察人」等議案，則原告於系爭股東臨時會所作系爭決議後，已不具有董事身分，自不可能再擔任董事長，並無受判決之實質利益，無權利保護之必要。從而，原告先備位請求確認三次董事會決議無效，乃欠缺權利保護要件，亦應予駁回。　
四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，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資料，核與本件判決所得心證及結果均不生影響，毋庸逐一論述，附此敘明。　　
五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：民事訴訟法第78條。　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27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二庭　法　官　邱韻如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送達後20日內，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，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，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（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並繳納上訴裁判費）。
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亦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27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蔡承芳


